
 

 

（2012 年 中国武术协会审定） 

 

第一条 竞赛委员会 

根据不同的比赛规模，可设立竞赛委员会、竞赛部或竞赛处，

由负责竞赛业务的行政人员若干人组成。在大会组委会统一领导

下，负责整个大会的竞赛组织工作。 

第二条 竞赛监督委员会 

一、竞赛监督委员会为竞赛的监督机构。 

二、竞赛监督委员会人员的组成 

由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委员 3 或 5 人组成。 

三、竞赛监督委员会的职责 

（一）监督、检查仲裁委员会、裁判员的工作。 

（二）监督、检查参赛运动队的比赛行为。 

（三）有权对违纪的仲裁人员、裁判人员和运动队的相关人

员做出处罚。 

（四）竞赛监督委员会不直接参与仲裁委员会和裁判人员职

责范围内的工作，不干涉仲裁委员会、裁判人员正确履行自己的



 

 

职责，不改变裁判人员、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结果。 

第三条 仲裁委员会 

一、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组成 

由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委员 3 或 5 人组成。 

二、仲裁委员会的职责 

（一）接受运动队的申诉，并及时做出裁决，但不改变裁判

结果。 

（二）仲裁委员会会议出席人员必须超过半数，超过半数以

上做出的决定方为有效。表决投票相等时，仲裁委员会主任有决

定权。仲裁委员会成员不参加与本人所在单位有牵连问题的讨论

与表决。 

（三）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四）仲裁委员会负责确定比赛时每场地仲裁录像位置。 

第四条 裁判人员的组成 

一、裁判人员的组成 

（一）总裁判长 1 人、副总裁判长 1-2 人。 

（二）裁判组设裁判长 1 人、副裁判长 1 人；评分裁判员 3-5

人。根据竞赛的规模可设若干个裁判组。 

（三）编排记录长 1 人。  

（四）检录长 1 人。  



 

 

二、辅助工作人员的组成（根据比赛规模，可适当增加或减

少人员） 

（一）竞赛电子系统操作人员每场地 1-2 人。 

（二）编排记录员 3-5 人。 

（三）检录员每场地 2-3 人。 

（四）宣告员 1-2 人。 

（五）放音员 1-2 人。 

（六）摄像员每场地 1-2 人。 

第五条 裁判员的职责 

一、总裁判长 

（一）组织领导各裁判组的工作，保证竞赛规则的执行，检

查落实赛前各项准备工作。 

（二）解释规则、规程，但无权修改规则、规程。 

（三）在比赛过程中，根据比赛需要可调动裁判人员工作，

裁判人员发生严重错误时，有权处理。 

（四）审核并宣布成绩，做好裁判工作总结。 

二、副总裁判长 

（一）协助总裁判长的工作，并可重点负责竞赛中某一部分

的工作。 

（二）在总裁判长缺席时，代行其职责。 



 

 

三、裁判长的职责  

（一）组织本裁判组的业务学习和实施裁判工作。 

（二）执行比赛中对套路时间不足或超出规定、重做、集体

项目少于规定人数、配乐项目不符合要求等扣分。 

（三）经总裁判长同意，有权对不合理的运动员应得分进行

调整，但无权更改裁判员的评分。 

（四）裁判员发生严重的评判错误时，可向总裁判长建议给

予相应的处理。 

四、副裁判长的职责 

协助裁判长进行工作；负责管理本场地检录组的工作，保证

本组比赛有序进行。 

五、裁判员的职责 

（一）服从裁判长的领导，参加裁判业务学习，做好准备工

作。 

（二）认真执行规则，独立进行评分，并作好临场评分记录。 

（三）负责运动员整套动作演练的评分。 

六、编排记录长的职责 

（一）负责编排记录组的全部工作，审查报名表，并根据大

会要求编排秩序册。 

（二）负责比赛现场评分记录的审核；如遇特殊情况，可根



 

 

据总裁判长指意，现场进行有关项目上场组别、顺序的调整（含

人员、项目的增加或删减）。 

（三）准备比赛所需表格，审查核实比赛成绩及排列名次。 

（四）采用电子竞赛计分系统时，须做好裁判组与电子竞赛

系统操作组的协调工作，保证竞赛成绩无误。 

（五）如遇同分时，按规则规定处理好成绩，确定名次。 

（六）编排成绩册。 

七、检录长的职责 

（一）负责在赛前协调安排布置场地，落实各场地检录处位

置、运动员入场和退场的位置及标记， 

（二）负责检录组的全部工作，及时与各裁判长沟通，如有

变化及时报告总裁判长和宣告员。 

第六条 辅助工作人员职责 

一、编排记录员的职责 

根据编排记录长分配的任务进行工作。 

二、检录员的职责 

（一）按照比赛顺序及时进行检录，将比赛运动员带入场后，

向裁判长递交检录表。 

（二）配合裁判长，做好现场运动员上场的检录工作；负责

多名运动员同时上场时的起势位置的确定。 



 

 

（三）负责将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带出场地，保证场内竞赛秩

序井然。 

三、宣告员的职责 

报告比赛成绩，介绍有关竞赛规程、规则、比赛规模、传统

武术拳种及项目特点等知识。 

四、放音员的职责 

（一）在比赛第一次检录时，负责收取配乐项目音乐光碟，

根据比赛出场顺序进行编号，保证配乐项目比赛顺利进行。 

（二）运动员站在比赛场地 3-5 秒钟之间，开始放音乐。 

（三）比赛结束后，负责将音乐归还运动队。 

五、摄像员的职责 

（一）对全部竞赛项目进行现场摄像。 

（二）遵照仲裁委员会、竞赛监督委员会的要求,负责播放相

关项目录像。 

（三）全部录像均应按大会规定予以保留，并交付竞赛处制

作光盘存档资料。 

 

 

第七条 参赛人员及其规定 



 

 

参赛人员包括参赛队的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和随队医生。

为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参赛者应按规程中的规定按时报名，并遵守大会各项规

定。 

二、参加组委会安排的领队会议（组委会）和教练员、裁判

员联席会议，充分发表意见和提出疑问，一旦决定，严格遵照执

行。 

三、参赛者应依据规则和规程公平竞争，履行武术礼仪，服

从裁判，尊重对手。 

四、任何参赛人员不得在比赛期间对裁判人员施加影响和干

扰，一经发现，由竞赛监督委员会予以严肃处理。 

第八条  申诉 

一、仲裁委员会只受理运动队在比赛时裁判长对本队运动员

的扣分有异议的申诉。 

二、申诉程序 

参赛队对裁判长扣分有异议时，必须在该场该项比赛结束后

15 分钟内，由该队领队或教练向仲裁委员会以书面的形式提出申

诉，同时交付 1000 元申诉费。一次申诉仅限一个内容。 

仲裁委员会依据申诉内容进行认真审议，查看仲裁录像，如

裁判长扣分正确，提出申诉的运动队必须坚决服从。如果因不服



 

 

而无理纠缠，根据情节轻重，可由仲裁委员会建议竞赛监督委员

会给予严肃处理，直至取消比赛成绩；如裁判长扣分错误，仲裁

委员会提出申请，由竞赛监督委员会对裁判长进行处理，但不改

变裁判结果，退回申诉费。裁决结果应及时通知有关各方。 

 

 

第九条 竞赛性质 

一、竞赛类型分为 

（一）个人赛 

（二）团体赛 

（三）个人及团体赛 

二、按年龄可分为 

（一）成年赛 

（二）青少年赛 

（三）儿童赛  

三、按拳种内容分为 

（一）各单练拳术和器械的个人项目比赛 

（二）对练项目比赛 

（三）集体项目比赛 



 

 

（四）综合项目比赛 

第十条 竞赛和表演项目 

一、竞赛项目 

（一）流传有序的各武术拳种流派的传统套路，包括单练的

拳术、器械、对练和集体项目。 

（二）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其它武术套路，包括各种规定套

路的拳术、器械和功法项目。 

二、集体表演项目 

以武术动作为主要内容，并具有一定艺术性的集体武术综艺

表演项目。 

第十一条 竞赛年龄分组 

儿童组（A 组）：12 周岁以下。 

少年组（B 组）：12 周岁至 17 周岁。 

青年组（C 组）：18 周岁至 39 周岁。 

中年组（D 组）：40 周岁至 59 周岁。 

老年组（E 组）：60 周岁和 60 周岁以上。 

第十二条 比赛顺序的确定 

在竞赛监督委员会和总裁判长的监督下，由编排记录组运用

计算机程序进行分组排序，确定项目比赛顺序和运动员上场顺序。 

第十三条 检录 



 

 

运动员须在赛前 30分钟到达指定地点报到，参加第一次检录，

并检查服装和器械。赛前 20 分钟进行第二次检录 ，第三次检录

时间为赛前 10 分钟。 

第十四条 礼仪 

运动员听到上场点名时、完成比赛套路后和裁判长宣布最后

得分时，应向裁判长行抱拳礼。 

第十五条 计时 

运动员由静止姿势开始肢体动作，计时开始；运动员结束全

套动作后并步站立，计时结束。 

第十六条 示分 

运动员的比赛结果，公开示分。 

第十七条 弃权 

不能按时参加检录与比赛者，按弃权论处。 

第十八条 兴奋剂检测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和国际奥委会的有关要求，进

行兴奋剂检测。 

第十九条 名次和等级奖项的评定 

一、名次评定 

（一）个人项目、对练项目和集体项目名次 

按比赛的成绩高低排列名次。得分最高者为该单项的第一名，



 

 

次高者为第二名，依此类推。 

（二）个人全能名次 

根据规程规定，按各单项得分总和的多少进行评定，得分最

多者为全能第一名，次多者为第二名，依次类推。 

（三）团体名次 

根据竞赛规程关于团体名次的确定办法进行评定。 

二、得分相等的处理 

（一）个人项目、对练项目和集体项目得分相等的处理： 

1. 两个无效分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的平均值者列前。 

2. 两个无效分数的平均值高者列前。 

3. 两个无效分数中，低无效分数高者列前。 

4. 如仍相等，名次并列。 

（二）个人全能得分相等时，以比赛中获单项第一名多者列

前；如仍相等，则以获得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次类推；如获得所

有名次均相等，则名次并列。 

（三）团体总分相等时，以全队获得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

如仍相等，则以获得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次类推；如获得单项名

次均相等，则名次并列。 

三、等级奖项的评定 

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分别设一、二、三等奖。确



 

 

定获奖等级的方法是按各项最后得分多少排序，各奖项的比例由

竞赛规程规定。 

第二十条  集体表演项目的评定 

一、集体表演项目奖项设一、二、三等奖。 

确定获奖等级的方法是按得分的多少排序，各奖项的比例由

竞赛规程规定。 

二、集体表演项目也可设置其它特别奖项。 

集体表演项目设置的特别奖项由竞赛规程规定。 

第二十一条  套路完成时间的规定  

一、个人项目和对练项目 

完成套路时间为 50 秒至 2 分钟（太极拳、剑和功法项目除外），

运动员演练至 1 分 30 秒时，由裁判长鸣哨提示。 

二、太极拳项目 

（一）太极拳项目：完成套路时间为 4-6 分钟，运动员演练至

4 分钟时，由裁判长鸣哨提示。 

（二）太极剑项目：完成套路时间为 3-4 分钟，运动员演练至

3 分钟时，由裁判长鸣哨提示。 

三、功法项目：完成套路时间为 2-4 分钟，运动员演练至 2

分 30 秒时，由裁判长鸣哨提示。 

四、集体项目：完成套路时间不得超过 4 分钟。 



 

 

五、集体武术综艺表演项目：完成套路时间不得超过 6 分钟。 

六、运动员比赛时完成套路的时间以裁判组的秒表所计的时

间为依据。运动员比赛时裁判组用 2 块秒表计时。当运动员完成

套路的时间不符合有关规定，同时裁判组的 2 块秒表所计时间又

不相同时，以较接近规定时间的 1 块秒表所计时间为准。 

七、根据竞赛性质和竞赛内容的不同，可在规程中对完成套

路时间做出相应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集体项目人数的规定 

集体项目不少于 6 人，集体表演项目人数不限或按照竞赛规

程规定。 

第二十三条  配乐 

一、配乐项目按规程规定执行。 

二、凡配乐项目必须使用纯音乐，音乐主题与套路主题相和谐。 

三、动作开始的前奏曲和动作结束后的音乐尾声，须控制在

15 秒以内；音乐须使用光盘或 MP3 播放器录制,比赛音乐须独立

录制和备份。 

四、各代表队须在配乐项目比赛前第一次检录时，将本队音

乐光盘或 MP3 播放器进行检录，交至放音员处，并配合放音员完

成本队比赛音乐播放。 

第二十四条  未完成套路规定 



 

 

运动员未完成比赛套路不予评分。 

第二十五条  重做 

运动员因主客观原因造成比赛套路中断，可以申请重做一次。

重做项目可安排在该类项目最后一名上场，若出现最后一名选手

重做，则允许休息 5 分钟后上场。 

第二十六条  服装 

一、裁判员应穿统一的武术裁判服装。 

二、运动员可穿具有运动特色、项目特色、民族特色、时代

特色的适合于武术运动的比赛服装和武术鞋。 

三、规程可以根据竞赛性质、内容，统一规定运动员的比赛

服装。 

第二十七条  竞赛场地 

一、个人项目和对练项目的竞赛场地为长 14 米，宽 8 米，场

地四周内沿应标明 5 厘米宽的白色边线，场地的长和宽均由边线

的外沿开始计算。场地周围至少有 2 米宽的安全区域。 

二、集体项目的竞赛场地为长 16 米、宽 14 米，场地四周内

沿应标明 5 厘米宽的白色边线，场地的长和宽均由边线的外沿开

始计算。场地周围至少有 1 米宽的安全区域。 

三、竞赛场地的地面空间高度不少于 8 米；两个场地之间的

距离在 4 米以上；场地灯光垂直照度和水平照度应在规定范围之



 

 

内。 

四、竞赛场地应有明显场地编号标志；场地周围应设置仲裁

录像和电子示分屏的位置；场地一侧设置裁判席。所有设置均应

保持与场地边线 2 米以上距离。 

五、裁判席右侧后方运动员临场处，应设置 2-4 名运动员临场

席。 

第二十八条  比赛器械 

可以使用任何武术器械或由规程规定的器械。 

第二十九条  其它比赛设备 

根据竞赛规模大小和需要配备摄像机、放像机、电视机和音

响设备。 

 

 

第三十条  竞赛项目评分方法与标准 

一、各项目比赛的满分为 10 分。 

二、评分方法 

（一）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现场技术演练发挥的水平，与“等

级评分总体要求”的相符程度，按照评分的等级标准，并与其他

运动员进行比较，确定运动员等级分数。在此基础上，减去“其



 

 

他错误”的扣分即为运动员的得分。裁判员评分可到小数点后 2

位数，尾数为 0～9。 

（二）应得分数的确定 

3 名裁判员评分时，取 3 名裁判员评出的运动员得分的平均值

为运动员的应得分；4 名裁判员评分时，取中间 2 名裁判员评出的

运动员得分的平均值为运动员的应得分；5 名裁判员评分时，取中

间 3 名裁判员评出的运动员得分的平均值为运动员的应得分。应

得分可取到小数点后 2 位数，第 3 位数不做四舍五入。 

（三）裁判长对评分的调整 

当评分中出现明显不合理现象时，在示出运动员最后得分之

前，裁判长可调整运动员的应得分。裁判长调整分数范围为 0.01

分至 0.05 分。如须调整更大幅度方可纠正明显不合理现象时，裁

判长须经总裁判长同意，调整分数范围扩大为 0.05 分至 0.1 分。 

（四）最后得分的确定 

裁判长从运动员的应得分中减去“裁判长的扣分”，或加上“裁

判长的调整分”，即为运动员的最后得分。 

三、评分标准 

（一）等级分的评分标准 

1. 技术演练综合评定评分标准 

分为 3 档 9 级，其中：8.50～10.00 分为优秀；7.00～8.49 分



 

 

为良好；5.00～6.99 分为尚可。（详见表 1） 

2. 等级评分总体要求 

（1）动作规范，方法正确，风格突出。运动员应表现出所演

练的拳种及项目的技术特点和风格特点,应包含该项目的主要内容

和技法。 

（2）劲力顺达，力点准确，动作协调。通过运动员的肢体以

及器械应表现出该项目的劲力、方法特点，手、眼、身、法、步

配合协调，器械项目要求身械协调。 

（3）节奏恰当，精神贯注，技术熟练。应表现出该项目的节

奏特点。 

（4）结构严密，编排合理，内容充实。整套动作应与该项目

的技术风格保持一致，具有传统性。 

（5）武术功法项目应动作规范、松静自然；动作规范，圆活

连贯、呼吸顺畅；意念集中、风格突出；连贯圆活，速度适宜，

神态自然，呼吸顺畅，意念集中，演练神韵与项目特点融合。 

（6）对练项目应内容充实，结构紧凑，动作逼真，风格突出，

配合严密，攻防合理。 

（7）集体项目应队形整齐，应以该项目的技术为主要内容，

突出该项目的风格，特点，配合默契，动作整齐划一，结构恰当，

布局匀称，并富于一定的图案变化。 



 

 

（8）配乐项目应动作与音乐和谐一致，音乐的风格应和该演

练项目的技术风格相一致，或动作结束时音乐突然中断，缺乏完

整性。 

（二）裁判员执行的其它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 

1. 遗忘：扣 0.1 分。 

2. 出界：扣 0.1 分。 

3. 失去平衡：晃动、移动、跳动扣 0.1 分。 

4. 器械、服装影响动作：扣 0.1 分。 

5. 器械变形：扣 0.1 分。 

6. 附加支撑：扣 0.2 分。 

7. 器械折断：扣 0.3 分。 

8. 器械掉地：扣 0.3 分。 

9. 倒地：扣 0.3 分。 

10. 对练项目：击打动作落空，扣 0.1 分；误中对方，扣 0.2

分；误伤对方，扣 0.3 分。 

11. 以上错误每出现一次，扣一次；在一个动作中，同时发生

两种以上其它错误，应累积扣分(详见表 2)。 

（三）裁判长执行的其它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 

1. 完成套路时间不足或超出的规定。 

（1）运动员完成套路时间，凡不足规定时间或超出规定时间



 

 

在 5 秒以内（含 5 秒），扣 0.1 分；不足规定时间或超出规定时间

超过 5 秒，在 10 秒以内（含 10 秒），扣 0.2 分；不足规定时间或

超出规定时间达 10 秒以上，扣 0.3 分，最多扣 0.3 分。 

（2）运动员超过规定时间扣分已达 0.3 分时，裁判长应请运

动员立即收势停止比赛。此种情况应视为运动员完成套路。 

2. 运动员在规定套路比赛中每漏做或多做一个完整动作，扣

0.1 分。 

3. 运动员因主观原因未完成套路，经裁判长同意可重做一次。

运动员重做后，裁判长在其应得分的基础上，扣 1 分。运动员因

客观原因未完成套路，可重做一次，不扣分。 

4. 集体项目比赛的人数，少于竞赛规程规定的人数，每少 1

人，扣 0.5 分。 

5. 配乐不符合竞赛规程规定者，扣 0.1 分。 

6. 传统拳种各流派项目在演练中出现竞技项目《武术套路竞

赛规则》中所规定的 B 级及 B 级以上的难度动作，每出现一次，

扣 1 分。 

第三十一条  表演项目的评定方法与标准 

一、评分方法 

表演项目的满分为 10 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现场发挥的技术

和表演水平，按照与“表演项目等级评分的总体要求”相符程度，



 

 

并与其他的表演项目进行比较，确定该项目的等级分。裁判员评

分可到小数点后 2 位数，尾数为 0～9。 

二、评定标准 

（一）技术演练综合评定评分标准 

分为 3 档 9 级，其中：8.50～10.00 分为优秀；7.00～8.49 分

为良好；5.00～6.99 分为尚可（详见表 1）。 

（二）表演项目等级评分的总体要求 

1. 以武术技术为主要内容，并能较好的吸收和融合其他艺术

形式的元素。 

2. 能较好地利用其他艺术的表现手法，来烘托武术的技术风

格。 

3. 结构严密、内容充实、技术熟练、配合默契、主题突出，

富于时代气息，充分展现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4. 音乐与主题和动作配合紧密、和谐顺畅。 

5. 富有创新意识。 

第三十二条  其它 

本规则适用于全国及省、市、自治区各级传统武术套路的比

赛。在竞赛性质、任务有特殊要求时，可在竞赛规程中做出相应

规定。 

 



 

 

表 1                     等级评分标准 

等别 级别 评分分值 

优秀 

上 ①级 9.50～10.00 

中 ②级 9.00～9.49 

下 ③级 8.50～8.99 

良好 

上 ④级 8.00～8.49 

中 ⑤级 7.50～7.99 

下 ⑥级 7.00～7.49 

尚可 

上 ⑦级 6.50～6.99 

中 ⑧级 6.00～6.49 

下 ⑨级 5.00～5.99 

 

表 2                其它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 

错误种类 
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 

扣 0.1分 扣 0.2分 扣 0.3分 

服装、饰物

影响动作 

▲刀彩、剑穗掉地或缠身 

▲服装开钮或撕裂 

▲服饰、头饰掉地 

▲鞋脱落 

  

器械触地、

脱把、碰身、

变形、折断、

掉地 

▲器械触地 

▲器械脱把 

▲器械碰(缠)身 

▲器械弯曲变形 

 
▲器械折断（含即将折断） 

▲器械掉地 

出界 
▲身体任一部位触及线

外地面 
  

失去平衡 
▲上体晃动、脚移动或跳

动 

▲手、肘、膝、足、

器械的附加支

撑 

▲倒地（双手或肩、头、

躯干、臀部触地） 

遗忘 ▲遗忘一次   

对练项目 ▲击打落空 ▲误中对方 ▲误伤对方 

注：运动员在一次失误中若出现多种以上所列举的其他错误，应累计扣分。 


